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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
泉教语〔2010〕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开展语言文字工作 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市直学校：   

我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

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学习、宣传、贯彻《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和《福建省实施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办

法》，扎实工作、积极进取，为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，构建

和谐的社会语言文字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。 

为了表彰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对我市语言文

字规范化事业做出的贡献，弘扬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先进经验，进

一步激发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努力开创语言

文字工作的新局面。经研究，决定开展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和

先进个人年度评选活动，以表彰在 2009 年语言文字工作中做出

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语委办，全市中小学校、幼儿园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的基本条件是：积极贯彻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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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和《福建省实施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

办法》。主要领导重视语言文字工作，有领导分管语言文字工作，

有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。对本单位语言文字工作有要

求，有检查和改进措施；对分管领域的语言文字工作有工作计划，

有明确要求，有检查和落实；相关人员全员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，

合格率达 90%以上；积极参加每年的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。在

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中成绩突出，在本地区具有明显的辐射带动

作用。参加先进集体评选的学校必须是经我局评估认定的市级语

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。 

（二）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的基本条件是：认真学习、宣

传、贯彻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和《福建省实施〈国家通用语

言文字法〉办法》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求真务实、勇于探索、

锐意改革、开拓创新，为实现“普通话初步普及、汉字的社会应

用基本规范”的语言文字工作目标而不懈努力，从事语言文字工

作三年以上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重视本单位的语言文字工作，对本单位语言文字工作取得

的成绩有突出贡献； 

    2.高质量地完成本单位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各

项任务目标，对语言文字工作有创新，有经验，取得突出成绩； 

3.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，积极开展语言文字科学研

究，并取得突出成绩；对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起到推动作用，成

效显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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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评选办法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认真组织初评工作，并按下达的名

额推荐单位和个人参加市级评选。各市直学校可推荐先进集体 1

个、先进个人 1 名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审批表于 2010 年 6 月

30 日前报送我局语委办。 

附件: 

1.泉州市 2009 年度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

名额分配表 

        2. 泉州市2009年度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审批

表 

 

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 语言文字    工作    表彰    先进    通知 
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语委办、市委教育工委 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0 年 4 月 2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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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泉州市 2009 年度语言文字工作 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

  

县（区、市）  先 进 集 体  先 进 个 人  

鲤  城  区  1  2  

丰  泽  区  1  2 

洛  江  区  1  1 

惠  安  县  3 5 

晋  江  市  3 5 

南  安  市  4 6 

安  溪  县  3 5 

永  春  县  2  3 

德  化  县  2  2 

石  狮  市  2  2 

泉  港  区  2  2 

市 直 学校  1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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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泉州市 2009 年度语言文字 

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审批表 

 
单位名称 

或个人姓名 

 

语 

言 

文 

字 

工 

作 

先 

进 

事 

迹 

 

推荐单位意见(盖章)：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主管部门意见(盖章)：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市教育局意见(盖章)：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